
琼食安办函〔2023〕55号

海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发布元旦、春节食品安全消费提示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食品安全办：

2024年元旦、春节将至，为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，

提醒广大消费者节日期间合理防范风险，科学饮食消费。对此，

海南省食品安全办现发布元旦、春节食品安全消费提示（2023年

第 14号）。

省食品安全办将在省内主流媒体进行宣传，请各单位也利用

当地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手机短信、宣传单等方式进行宣传，尤

其是要深入到沿海、山区的农村进行宣传，让食品安全常识深入

到家家户户。

请从附件下载宣传文字。

附件：元旦、春节食品安全消费提示（2023年第 14号）

海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
2023年 12月 2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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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元旦、春节食品安全消费提示
（2023年第 14号）

元旦、春节将至，为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，确保全

省居民舌尖上的安全，海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广大消

费者注意防范食品安全风险，树立科学健康消费理念。

一、采购渠道要正规，标签查看要仔细

采购年货应选择具有有效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的超市、商场，

以及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集贸市场等销售场所。购买预包装食品

时，要留心观察食品外包装上的标识，查看食品的品名、产地、

厂名、生产日期、生产许可证号等标识是否清楚、齐全，外包装

是否整洁，有无破损，是否在保质期限内。选购散装食品(食用农

产品除外)时，应观察用于盛放食品的容器是否注明食品的名称、

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生产经营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等内容，不选购

无标签标识、外观性状不正常、超过保质期的散装食品，不徒手

随意接触直接入口的散装食品。消费者购物后应妥善保存发票等

有效购买凭证，作为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的维权凭证，并及时拨

打 12345热线投诉举报。

二、外出就餐要谨慎，合理饮食树新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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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选择持有有效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，

不要到无证小店和街边小摊就餐。二是慎食高风险食品，若选择

食用凉菜、熟食卤味和生食水产品等冷食、生食类食品时，应注

意查看食品经营单位是否具有经营相关冷食和生食类品种项目。

三是禁止食用重点野生保护动物和其他陆生野生动物，包括人工

繁育、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，以及有关法律禁止食用的其他

野生动物，禁止以家畜家禽名义食用野生动物。四是鼓励公筷分

餐，抵制浪费。聚餐应使用公筷、公勺，鼓励分餐制，避免交叉

污染。要杜绝攀比消费，树立节约意识，应适量点餐、适量取食、

餐后打包，坚决杜绝爱面子、讲排场、大手大脚、铺张浪费等现

象，践行“光盘”行动，树立健康、文明餐饮新风尚。

三、网络订餐莫大意，安全卫生掌握好

一是查看商家证照信息、菜品原材料、店铺评价，不要仅仅

关注菜品评价，谨慎下单。二是尽量选择近距离的餐饮单位订购，

以缩短食物运送时间。三是收到餐食后，查看包装是否完整、是

否有被开启的痕迹、食品是否被污染等，并及时加工或食用,勿长

时间存放。四是不网购凉菜、生食食品和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

品。建议不要在微信及朋友圈等“私房菜”经营店订购餐品。

四、保健食品消费要警惕，健康状况需关注

不轻易参加免费讲座、免费茶话会、免费旅游等活动；不要

将个人信息泄露给他人；不要相信虚假夸大保健食品功效的宣传

广告。购买保健食品要认准“蓝帽子标识”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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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品治疗疾病。警惕保健食品消费陷阱、金融理财消费陷阱、旅

游出行消费陷阱和养老生活消费陷阱。

老人、儿童就餐时，应注意食物多样、粗细搭配。海南特色

节日美食，如京果、红糖年糕、糖贡等含糖、含油量较高，心脏

病、“三高”患者等人群，应尽量少吃，多食富含纤维素、维生

素的新鲜蔬菜和水果等健康食品。不暴饮暴食，限量饮酒，以免

造成胃肠的不适，甚至消化系统或其他疾病的发生。

五、主体责任落到位，安全意识莫放松

食品经营单位要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严把采购关，必须

从正规渠道采购食品原材料，并仔细检查、验收，严格索证索票、

做好台账记录。严禁采购“三无”食品，严禁采购病死、毒死或

死因不明的禽、畜、兽、水产动物及未经检验、检疫或检验不合

格的肉类及其制品。严禁采购使用过期、变质食品。餐饮服务单

位接受订单要量力而行，不得超过接待能力提供用餐，确保餐饮

具消毒彻底、食物储存等能力满足需求。

六、监督检查要强化，群众利益放心中

节日期间，海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食品安全巡查检查，

消费者若发现食品安全、消费欺诈、服务质量、哄抬物价等违法

行为，请及时拨打 12345热线投诉举报，市场监管部门将第一时

间核查处置，坚决维护广大消费者饮食安全和消费权益。

恭祝全省居民度过健康、祥和、欢乐、平安的元旦、新春佳

节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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